填   表   说   明

1、本表由报名人员在申请报名时填写。

2、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对报名人员的资格条件进行认真审核合格后，提交单位党委（党组）研究，提出明确意见，并加盖党委（党组）公章。

3、能反映个人专长及工作实绩的证明、证书等需要复印件各一份，附在登记表内。

4、填表时，时间填至年、月、日；籍贯填至县；职务填至部门（科、室）。

5、本表须下载电子表格填写，以16K纸打印。

